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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繳交一張 2吋正面脫帽照片至學生課外活動指導組辦理。 

※審核程序 

1、擔任社長、社團幹部及社員：社長→指導老師→學生會會長→課外活動
組組長。 

2、系科學會：系主任→課外活動組組長。 

3、班級幹部：指導老師→學生會會長→課外活動組組長。 
4、宿舍幹部：教官→課外活動組組長。 

5、社會服務志工：指導老師→課外活動組組長。 



6、參與社團活動：社長→指導老師→學生會會長→課外活動組組長。 


